1、 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上海市浦东新区西门聚溪幼儿园保育员营养员服务项目。预算金额为102万元，由投标结果排名第一位的供应商单位负责实施。
2、 技术要求
1、本项目所委托的服务内容包括：上述岗位的招聘、管理、培训、薪酬福利等工作。相关管理要求严格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上海市学前教育纲要》、《上海市学前教育课程指南》、幼儿园相关工作规程等文件执行。
2、采购人使用人员情况如下：
（1）2-8月需求：
	序号
	岗位
	人数

	1
	保育员
	9

	2
	营养员
	3


（2）9-12月需求：
	序号
	岗位
	人数

	1
	保育员
	11

	2
	营养员
	4


注：以上人员皆需按上海市相关规定依法缴纳社保、公积金等。
3、投标人中标后，在采购人对现工作人员满意的前提下，中标供应商须与采购人原工作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予以书面承诺，否则将被视作未实质性响应采购文件要求。
4、合同期内，如发生工作人员自身原因无法继续为本项目服务时，中标供应商必须立即上报采购人，并根据采购人用工要求在5个工作日内派遣新的工作人员予以接替。更换期间，中标供应商还需提供临时服务人员，保障采购人日常工作正常进行。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予以书面承诺，否则将被视作未实质性响应采购文件要求。
5、保育员工作内容要求和安全防范要求
5.1 保育员工作内容:
保育员基本职责(参考《幼儿园工作规程》)
1） 热爱本职工作，遵守教工行为规范，遵守幼儿园规章制度，贯彻执行《幼儿园工作规程》和园方保教目标。全心全意为幼儿服务，持有保育员、上岗证、健康证。 
2） 做好环境卫生保洁工作，负责本班房舍、设备和包干地区环境的清洁卫生消毒工作，保持室内环境整洁。妥善保管幼儿物品和相关的设备用具，发现损坏及时报修。
3） 本班教师的指导下，与教师共同管理幼儿生活，并配合教师组织保教活动。
4） 熟悉本班的基本情况，初步掌握幼儿生理和心理保有的基础知识。
5） 积极参与配合班级家庭教育工作。
6） 要善于观察及时发现幼儿情绪、身体等方面异常情况，及时与班主任保持联系，并采取措施。
7） 协助教师准备保教活动的教玩具。
8） 协助教师促进幼儿身体正常发育和机能的协调发展，增强体质，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卫生习惯和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发展幼儿智力，培养正确运用感官和运用语言交往的基本能力，增进对环境的认识，培养有益的兴趣、求知欲望和动手能力。
9） 园所有重大活动或突击任务时能积极主动配合工作。
10） 在保健教师和本班教师指导下，严格执行幼儿园安全、卫生保健制度。
保育员协助教师开展学习、运动、游戏、生活时，工作要求请参阅教师一日工作常规。以上为保育员工作基本要求，一级园、示范园保育员工作参照等级验收标准执行。
5.2 保育员常规工作要求和生活管理
1） 做好餐前、餐后的生活管理。掌握班级幼儿的进食量，对于个别特殊幼儿给予关心和照顾，分发“病号菜”，配合教师指导幼儿养成良好的进餐习惯。
2） 为幼儿创设空气流通、温度适当的午睡环境，准备与整理所需的床铺和被褥，配合教师指导幼儿养成良好的午睡习惯，做好幼儿起床后的帮助指导工作(穿衣穿鞋后再整理被褥)。
3） 根据园所实际情况做好每两周一次的被褥发放与整理工作。
4） 户外活动时，协助教师做好场地、运动器具等准备工作，加强对幼儿的生活护理，做好户外活动“三位一体”工作。
5） 细心护理幼儿盥洗、喝水、饮食、大小便等活动。
6） 预防消毒
· 做好预防性的消毒工作，发现传染病时在保健老师的指导下，加强消毒工作。
· 在幼儿用膳、点心前20分钟至半小时消毒桌面，保持幼儿餐厅地面、桌面清洁、无油垢。
· 在两点一餐前保育员应用肥皂、流动水清洗双手。带好工作帽、口罩、围裙。
· 做好幼儿毛巾、杯子、茶壶、茶杯架、餐巾每天清洗、消毒。
· 每天在幼儿离园后对幼儿的卧室、活动室进行消毒。
7） 辅助清洁
· 保持活动室的环境清洁，坚持天天打扫，做到无垃圾，无积灰,窗户清洁明亮。
· 坚持每天2次(幼儿入睡后、离园前)清洁幼儿专用盥洗室，保持干燥无异味，盥洗室所需物品不断档(擦手毛巾、手纸、洗手液)。
· 做好所负责的专用活动室的清洁整理工作，定时打扫，确保环境整洁。
8） 其他工作
· 严格执行园(所)安全、卫生保健制度。
· 及时处理好幼儿呕吐、大小便在身的清洁洗净后让家长带回家。
· 保证幼儿足够的饮用水，温度适中。
· 对易热、易碎、尖锐物品及热源物品要慎重安放。不带进教室。
· 要善于观察及时发现幼儿情绪、身体等方面异常情况，及时与班主任或保健教师联系，并采取措施。
· 协助教师准备保教活动的教玩具。
· 发现传染病时应及时向园长、保健老师汇报。并进行单独的隔底消毒工作。
9） 环境卫生与安全
整理、清洁教室，幼儿卧室，专用活动室等，做到无尘、无味、无污垢，保证幼儿园环境的清洁与卫生。
10） 严格执行园所卫生安全制度
· 确保教室内不出现尖锐及破损的物品，发现后及时上报维修。
· 确保热源不进班。
· 观察幼儿饮食、体温、精神、睡眠、情绪等状况，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与班级教师、保健教师联系，发现传染病及时汇报。
11） 清洁与消毒
· 按时对教室、玩具等物品进行清洁与消毒，操作规范。如发现传染病则在保健教师指导下进行班级环境的终末消毒；传染病期间，加强消毒工作。
· 按要求做好两点一餐前桌面的消毒工作，操作规范。
· 每天2次(幼儿入睡后、离园前)清洁与消毒幼儿专用盥洗室保持干燥无异味。
· 幼儿所用物品按要求及时进行清洁与消毒，操作规范。
· 及时处理幼儿的呕吐、大小便的清洁与消毒工作，帮助幼儿换尿衣尿裤。
· 认真做好班级消毒记录和饮用水记录。
12） 物品准备与管理
· 保证幼儿足够的饮水，温度适宜，不烫手为准。
· 盥洗室所需物品提供及时，不断挡(擦手毛巾、手纸、洗手液)。
· 管理好班级的清洁卫生用品。
· 协助教师准备好一日活动中所需的保教用品。
13） 其他
· 提高自身业务水平，积极参加园内组织的各项培训。
· 园所有重大活动或突击任务时能积极主动得配合工作。
6、营养员工作内容要求和安全防范要求
6.1 营养员工作内容营养员基本职责:
1） 热爱幼儿，热爱本职工作，全心全意为幼儿服务，品德良好，忠于职责，自觉遵守幼儿园规章制度，并受过相关职业培训(中式烹调师),身体健康。
2） 熟悉并掌握幼儿营养学基本知识和必要的烹调技能:根据不同幼儿的生长需要，提供符合幼儿生长发育需求的，色、香、味、形俱佳的菜肴，提供病号菜。会自制幼儿喜爱的菜肴和点心。主动了解幼儿进餐情况。
3） 根据幼儿不同年龄特点、饮食心理特点、季节特点，制定膳食计划，合理安排幼儿食谱，保证膳食的质量。
4） 严格执行选配、验收、保管制度，杜绝变质食品，防止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食品每天留样， 做到每天每种食品留样200克，时间为48小时。冰箱内保持清洁，不得放个人物品。每天根据需求领用材料，师幼用品分开，同时用后放回原处。做好台账记录。
5） 严格遵守“食品卫生法”、幼儿园食品卫生制度。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做好个人卫生，做到“四勤四不”、“三白” ，如厕必须更衣。
6） 加强物品管理，做好厨房安全清洁工作，有防“四害”、“防火”措施。厨房设备、设施专项专用并有专人保管，标记明显并有固定安放点。
7） 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提高文化水平和专业水平，按时参加并完成规定的岗位培训。
6.2 营养员常规工作要求
1） 上岗准备
· 每天早上换好干净的工作服。进行健康自检并做好记录。做到“三白”:白衣、白帽、白口罩。
· 做到“四勤四不”:勤理发、勤换衣服、勤洗澡、勤剪指甲:不留长指甲、不涂指甲油、不戴戒指及手链。脱下工作服，便后用肥皂、流动水洗手。
· 上厕所前必须操作规范，严格按照食堂一条龙的规范操作，符合卫生管理要求，生熟严格分开。
2） 清洁消毒
· 严格做好自我晨检，坚决做到不符合要求不上岗。上岗前换好干净的工作服，戴好工作帽。做到三白:工作服白、工作帽白、口罩白。“四勤”:勤理发、勤换衣服、勤洗澡、勤剪指甲。
· 每周一次大扫除。擦熟食间、生食间。营养室的纱窗及玻璃窗，做到窗户明净，门上无油垢。每月一次室内外掸灰，擦日光灯、电扇等，定期对环境进行打扫，保持室内外无积灰。
· 严格按照要求做好营养室操作间的环境和设备消毒，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地面干燥，同时做好消毒记录。
· 食具及餐具用清洗液消毒。 严格按照煮沸与蒸汽消毒的相关要求。
3） 食品验收
· 做好索证及每日登记，查验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内容，配合保健老师做好台账。
· 仔细核对食品品种、数量和质量，发现不妥，立即处理，及时调整。
· 食品采购必须定点，供货单位必须持有有效的卫生许可证和食品经营证，不合格食品立即退货，并做好记录。通知送货单位，重新送货。
4） 食品加工
· 按幼儿年龄特点与卫生要求操作，按要求清洗荤蔬菜，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切荤蔬菜及烹饪、平衡膳食、健康科学烹饪，做到色、香、味俱全。
· 兼顾米面、干湿、荤素、粗细、甜咸、蔬菜等搭配，每周自制点心三次。
5） 验发备餐
· 发出去的食品要保持适宜温度。
· 按班级实际出勤人数，按规定时间进行分发餐具、饭菜、点心或水果，做到不多余、不浪费。
· 做好食品留样及记录工作。
· 观察幼儿的用餐情况。
· 征求老师和保育员对幼儿用餐的意见，便于调整改进。
6） 食品及厨房安全
· 按规范操作幼儿每天的膳食烹饪，烧熟煮透，生熟分开，防止食物中毒。
· 安全使用电器、煤气，随时检查各种电器、炉具、煤气保育员工作内容要求和安全防范要求。
7） 安全防范
· 员工在工作中必须安全第一，严格按照安全细则要去操作。
8） 安全细则
· 禁止在工作场所吸烟。
· 禁止将任何东西堆放在安全门及安全通道前，以免堵塞。
· 所有员工必须保证自已及同事的安全，对任何可能引起危险的操作和事件或安全隐患要提出警告;严重的应报告部门主管。
· 员工必须熟悉本工作区内灭火装置的位置以及应急设备的使用方法。
· 员工应遵守工具、设备设施的安全操作说明。
· 员工在各自的岗位区域内应积极参与意外事故，并服从统一调度。
· 员工有义务将任何园所安全隐患及安全事故上报园所安全领导小组。
· 若有员工在操作中受伤，应积极做好护理工作，严重的即时送医院治疗，并第一时间通知幼儿园及公司领导。
· 幼儿园方不得安排员工去从事不在工作范围内有技术难度或具有安全隐患的其他工作。
9） 临时用工要求：
为配合园方工作需要，在园方举办大型活动或其他特殊情况下，园方将提前7天告知具体人员需求，中标人需按要求及时提供临时服务人员，临时服务人员的情况不得低于其投标文件所承诺的标准。临时用工费用按工时计取，按实结算。
三、其它
1、 本项目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2、 服务方案须包括公司概况、服务过程方案、相关业绩、单位资质证书、质量目标、管理承诺、应急预案及奖惩措施等内容。
3、 在报价以及项目实施管理过程中，遇国家政策、法规对行业有特殊管理规定，并与采购要求不一致时，以国家规定为准。中标供应商在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基础上，提供服务。
4、 [bookmark: _GoBack]本项目预算102万元。投标供应商按要求进行报价，其中2-8月按12人报价，9-12月按15人报价，报价不得超过预算金额，否则将被视作未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
5、 付款方式：每月按实结算。中标人在收到采购人结算通知后，提交结算清单及对应发票，采购人在收到完整有效的结算材料后10日内完成支付。
6、 供应商须在投标文件内列出最近三年类似项目的业绩和相关证明(中标通知书或采购合同)。
7、 供应商中标后一律不得将服务内容转包，一经发现，采购人有权终止协议，而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由中标人负责赔偿。
8、 中标人必须在采购人领导下开展服务工作，并接受其指导与监督，同时需遵守采购人各项内部规章制度。
9、 中标人应及时开展服务工作，根据项目实际，定期报送项目进度情况，确保准时完成服务任务。





